
 

 

 

 

第一条 附加合同的订立和构成 

《安盛天平附加重大疾病住院津贴医疗保险（2024版）》合同（以下简称“本附加合同”），

依主合同投保人的申请，经本公司同意而订立。本附加合同附加于主合同而成立，未尽之处

以主合同的条款（如适用）为准，若主合同与本附加合同的条款互有冲突，则以本附加合同

为准。 

若本附加合同在保险单上未载明，本附加合同不发生效力。 

 

第二条 本附加合同的保险期间 

本附加合同的保险期间同主合同的保险期间。 

 

第三条 保险责任 

在本附加合同保险期间内，被保险人在等待期（释义一）后经本公司指定或认可的医

疗机构具有相应资质的医生确诊初次罹患重大疾病，并到医疗机构接受必需且合理的住院

（释义二）治疗，本公司将以保险单上载明的本附加合同项下的重大疾病住院津贴保险金和

住院天数为限按照以下计算公式对被保险人给付重大疾病住院津贴： 

 

重大疾病住院津贴 = 实际住院天数（释义三）× 重大疾病住院津贴保险金 

本附加合同保险期间届满时，若被保险人仍未结束住院治疗的，对于被保险人在保险期

间届满日起三十日（含第三十日）内的住院治疗，本公司继续按照本附加合同的约定给付重

大疾病住院津贴。对于本附加合同保险期间届满日起三十日后的住院，本公司不再承担保险

责任。但无论被保险人一次或多次住院，本公司累计给付保险金的赔偿天数以本附加合同约

定的最高赔偿天数为限。 

 

第四条 健康管理服务 

在每个保险期间内，投保人按时缴纳保费后，被保险人将享有以下三类健康管理服务，

包括：1、健康咨询（释义四）；2、就医服务（释义五）；3、康复护理（释义六）。具体内容

在相应的健康管理服务手册上载明并公示于公司官方网站（包括但不限于官网、官微、官方

客服热线）。 

 

第五条 责任免除 

除本附加合同明确约定的保险责任以外，主合同中所有的责任免除条款均适用于本附

加合同，若互有冲突则以本附加合同为准。在等待期内发生保险事故的,本公司不承担给

付保险金的责任。 

 

第六条 续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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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附加合同为不保证续保合同，保险期间届满，投保人需要重新向本公司申请投保本产

品，并经保险人同意，交纳保险费，获得新的保险合同。投保人可于本附加合同保险期间届

满时向本公司提出续保申请并支付续保保险费以示续保，若本公司同意该续保后签发保险

单，且已收取该续保保险费，则新的保险合同成立并生效。续保后的新保险合同和上年度保

险合同的保险期间在时间上不间断，续保后的新保险合同不再计算等待期；否则，重新计算

等待期。 

当发生下列情形之一的，本附加合同不再接受续保： 

(一) 被保险人超过本保单载明的承保年龄范围； 

(二) 被保险人身故； 

(三) 主险合同未续保； 

(四) 本附加保险产品停售； 

(五) 本公司就投保人或者被保险人的有关情况提出的询问，投保人未履行如实告

知义务。 

 

第七条 证明文件/索赔申请 

保险金申请人向本公司申请给付保险金时，应提交以下作为索赔依据的证明和材料(如

未注明提供原件的,在核对查验原件后提交复印件即可)：  

（一）保险金给付申请书(原件)； 

（二）保险合同； 

（三）保险金申请人的有效身份证件； 

（四）支持索赔的账单明细、证明、信息和证据，包括但不限于医院出具的病历资料、

医学诊断书、处方、病理检查报告、化验检查报告、医疗费用单据(原件)、费用明细单据（原

件）等； 

（五）申请人所能提供的其他与确认保险事故的性质、原因等有关的其他证明和资料； 

（六）若保险金申请人委托他人申请的，还应提供授权委托书（原件）、委托人和受托人

的身份证明等相关证明文件。 

保险金申请人因特殊原因不能提供以上材料的，应提供其他合法有效的材料（原件）。

保险金申请人未能提供有关材料，导致本公司无法核实该申请的真实性的，本公司对无法核

实部分不承担保险责任。 

 

第八条 附加合同的解除 

保险责任开始前，投保人有权书面通知本公司解除本附加合同，本附加合同的效力自本

公司接到本附加合同解除申请书之日二十四时或者申请书上的本附加合同终止时间（以较晚

者为准）终止。本公司自收到本附加合同解除申请书之日起三十日内，全额退还保险费。 

在保险期间内，投保人有权书面通知本公司解除本附加合同，本附加合同的效力自本公

司接到本附加合同解除申请书之日二十四时或者申请书上的本附加合同终止时间（以较晚者

为准）终止。对于保险期间内已有赔款记录的被保险人，本公司对该被保险人不退还保险费；

对于保险期间内无赔款记录的被保险人，本公司自收到解除本附加合同通知书之日起三十日

内，按照下述计算公式退还保险费： 



 

 

当交费方式为一次交清时，退还保险费金额=最后一期已交保险费×（1-保单责任已经

过天数/保险期间天数）。其中经过天数不足一天的按一天计算。 

当交费方式为分期支付时，退还保险费金额=最后一期已交保险费×（1-当期已经过天

数/当期天数）。其中，当期指本附加合同的本期保险费约定支付日至下期保险费约定支付日

的期间；若投保人已交纳本保险期间内最后一期保险费，当期指本附加合同的本期保险费约

定支付日至本合同满期之日的期间。其中经过天数不足一天的按一天计算。 

 

第九条 附加合同效力的终止 

本附加合同于发生下列情况之一时终止： 

(一) 主合同终止； 

(二) 本附加合同保险期间届满； 

(三) 因本附加合同其他条款所约定的情况而终止。 

 

第十条 释义 

除本附加合同明确约定释义以外，主合同中所有的释义均适用于本附加合同。 

一、 等待期： 

指自本附加合同生效日起计算的一段时间，具体天数在保险单上载明。在等待期内发生

保险事故的,本公司不承担给付保险金的责任。 

二、 住院： 

指被保险人因重大疾病，经医生诊断在医院正式办理住院手续，须入住医院接受治疗超

过二十四小时。但不包括下列情况： 

(一) 被保险人在医院的（门）急诊观察室、家庭病床（房）入住； 

(二) 被保险人在特需病房、外宾病房或其它不属于社会医疗保险范畴的高等级病

房入住； 

(三) 被保险人入住康复科、康复病床或接受康复治疗； 

(四) 被保险人住院期间一天内未接受与入院诊断相关的检查和治疗，或一天内住

院不满二十四小时；但遵医嘱到外院接受临时治疗的除外； 

(五) 被保险人住院体检； 

(六) 挂床住院及其他不合理的住院。挂床住院指办理正式住院手续的被保险人，在

住院期间每日非二十四小时在院。具体表现包括在住院期间连续若干日无任何治疗，只发生

护理费、诊疗费、床位费等情况。 

三、实际住院天数： 

指被保险人在医院住院部病房内实际的住院治疗天数。住院满二十四小时为一天，但不

含被保险人在住院治疗期间擅自离院期间的天数。 

四、健康咨询： 

指专业人员通过电话、线上平台等方式，运用医学、营养学以及相关学科的专业知识，为

被保人提供健康方面的咨询服务 



 

 

五、 就医服务 

指为被保人提供就医就诊方面的建议、意见和相关支持（如预约、安排等），使客户能及

时得到适合的医生、医院和医疗服务，并使其获得有效疗效的活动。 

六、 康复护理 

指为被保险人提供的减轻痛苦和促进健康的一系列护理服务，以达到帮助其最大限度地恢

复其生活和活动能力。 

 


